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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仑政〔2025〕50 号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

区垂直管理各单位：

《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第

6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10 月 28 日

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消除网约房安全风险隐患，预防发生违法犯罪活

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稳定，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结合北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网约房的经营、治安、消防等安全

管理及其监督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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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

的经营场所，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

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本办法所称网约房平台是指为网约房经营者提供发布房源

信息的网络服务平台。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各职能部门应当履行以下具体职责：

（一）区公安分局

负责网约房的治安管理工作，指导、监督经营者和住宿人员

落实治安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及时妥善处置涉及网约房的纠纷

及治安、刑事案件。

（二）区住建局

负责网约房房屋结构安全监督管理，按照规定做好网约房装

修安全、用于网约房经营的自建房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区市场监管局

负责网约房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指导网约房经营主体依法

登记，审查和发放网约房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四）区文广旅体局

负责做好用于民宿（客栈）网约房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区消防救援局

依法对网约房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负有消防安全监督职责的主管部门开展网约房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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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应急管理局

对网约房的应急消防安全工作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指导、督

促负有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其他部门开展网约房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

（七）区卫健局

负责网约房的卫生监管工作。

（八）区委网信办

负责网约房平台上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受理工作。

（九）属地街道

配合区级职能部门开展网约房安全监管工作。

第三章 条件和报备程序

第五条 用于经营的网约房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房屋权属明晰；

（二）建筑、房屋结构、消防、卫生条件和用电、用气、用

水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三）配置符合相关标准的身份证件识别、治安信息采集设

备和系统，确保信息实时准确采集上传；

（四）安装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技防措施，在主要出入口、

通道安装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高清视频监控；视频监控资料保存

期限不低于 30 日；

（五）具备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房屋门、窗应当符合防盗

要求，临街或易翻越、易坠落门、窗应当设置安全防范设施；

（六）符合所在住宅小区管理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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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禁止在违法建筑、地下空间、移动性或临时性构筑

物、不能满足结构使用安全要求的危险房屋、存在其他重大安全

隐患以及有关法律规定的不宜用于网约房经营的建筑内经营网

约房。

第七条 经营网约房，应当报备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经营者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采集设备安装证明文件、技防设备安装证明文件；

（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五）安全防范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六）经营场所房间的平面图；

（七）从业人员名单及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八）其他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 网约房经营者经营前，应当根据以下程序进行报备：

（一）网约房经营者在网约房平台发布信息前，应当先通过

“浙里办”中“网约房管理一件事”模块申请报备；

（二）申请人申请报备所提交的材料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

的，公安机关应当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材料不符合本办法

第七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补正

材料后，公安机关应当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

（三）线上复核通过后，系统自动生成房源码，网约房经营

者可下载保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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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行政职能部门需现场复核的，应当于线上复核通过

后 7 个工作日内对网约房经营场所组织现场复核，提交现场复核

意见；现场复核未通过的，责令整改，整改期间，房源码暂停使

用。

（五）本办法施行前已有经营行为的网约房经营者，须在本

办法施行之日起 90 日内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报备。

网约房经营信息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备，报备程

序同上。

网约房经营者退出经营的，应当通过“浙里办”中“网约房

管理一件事”模块申请注销，申请注销后，系统自动注销房源码。

第四章 网约房经营者责任

第九条 在网约房平台发布房屋经营信息、房源信息前，应

当取得房源码。

第十条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保护个人

隐私，维护住宿人员合法利益。定期检查网约房各类设施设备和

网约房房屋治安、消防等安全状况，入住前对住宿人员进行必要

的安全提醒。

第十一条 严格落实住宿人员实名登记制度，确保住宿人员

登记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入住时间、退房时间、房间详址等

信息真实、有效、完整、规范，并实名、实数、实情、实时按规

定向公安机关报送。

第十二条 接待外国人入住时，应当在外国人入住后 24 小时

内，向所在地派出所登记。登记内容应当涵盖住宿人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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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国籍（或地区）、出生日期、证件种类、证件号码、入住

时间、入住房间等信息。外国人退房后，网约房经营者应当及时

向所在地派出所报送其退房时间。

第十三条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应当遵守公安部“五必须”

规定：

（一）必须查验入住未成年人身份，并如实登记报送相关信

息；

（二）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并

记录备查；

（三）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并记录备查；

（四）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的

不法侵害；

（五）必须在发现以下可疑情况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时采取相应的安全

保护措施：

1.成年人携带未成年人入住，但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身份关

系明显不合理的；

2.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疑似存在被殴打、

被麻醉、被胁迫等情形的；

3.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未成年人多次入住、与不同人入

住，又没有合理解释的；

4.其他可疑情况。

第十四条 建立来访人员管理制度。入住前对住宿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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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人员登记提醒，接待来访人员时要求登记来访人员的姓名、

性别、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访问时间、人员关系等信息，并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送。

第十五条 建立可疑情况报告制度，发现住宿人员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或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得

纵容、隐瞒、包庇。

第十六条 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需落实互联网安全保护

措施，并按照《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的

要求执行。

提供电竞房服务的，应当在电竞房入口处的显著位置张贴未

成年人禁入标志，在预订、入住环节明确告知电竞房不接待未成

年人。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发现有未成年人违规进入、未实名登

记擅自进入等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

报告。

第十七条 网约房经营者应当落实公共卫生要求，科学配置

卫生设施，落实环境清洁消毒，公共用品用具要一客一换一消毒，

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

第十八条 严禁出售、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房屋、个人等

相关信息，严禁在网约房内部非法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

施。

第十九条 严禁发布虚假房源、虚假地址等虚假信息。

第五章 网约房住宿人员责任

第二十条 网约房住宿人员具有以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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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当向网约房经营者主动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

并配合完成信息登记，不得留客住宿或私下转让床位；

（二）遵守社会公序良俗，不得乱扔垃圾、制造噪音，不得

妨碍他人正常休息和生活；

（三）不得违规使用电气、燃气设施，发现居住房屋存在安

全隐患的，应及时通知网约房经营者消除；

（四）不得利用网约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五）不得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

品带入网约房内；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六章 网约房平台责任

第二十一条 网约房平台具有以下责任：

（一）建立数据安全保护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严

禁出售、泄露或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二）要求网约房经营者在发布房源时必须使用真实信息；

（三）网约房平台接到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通报后，应当对

本平台相关房源开展的处置工作进行配合。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网约房经营者、网约房平台、网约房住宿人员

违反本办法的，根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浙江省流

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 11 -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按照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1 月 29 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后，国家和浙江省、宁波市另有新

出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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